合水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全国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55号）、《甘肃省生态环境厅、甘肃省畜牧兽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工作的通知》（甘环土壤发〔2019〕13号）文件要求，我县对2016年制定的《合水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合政办发〔2016〕115号）进行了调整。调整后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以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为依据；以富民强县，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和改善农村环境质量为切入点。结合我县生态保护与建设要求，调整优化全县畜禽养殖业的生产布局，开展畜禽养殖污染综合防治，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和生态化，促进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全面协调发展。
二、划定原则
（一）协调发展原则。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生态环境保护与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有机结合。根据畜禽养殖不同种类对自然环境和条件的差异性要求，结合水环境和土壤环境综合承载力，统筹兼顾畜禽养殖业发展规划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规划，进一步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二）科学合理原则。畜禽养殖禁养区的划定是以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为基础划定的，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以及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或根据本地环境功能需求确需纳入禁养范围进行特殊保护的其他区域等边界确定方法和范围划定原则为依据，严格按照保护目的和需要，科学合理设置边界范围。
（三）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原则。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应与区域内生态保护红线制定、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相协调，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相适应，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相一致。
（四）强制动态原则。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后，必须实行严格保护，制定和执行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与管控措施；禁养区划定后，原则上5年内不作调整，确需调整的，参照原环境保护部、农业部制定的《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开展工作。
三、划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06年7月1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年1月1日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1日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15年修正）；
7.《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第643号令，2014年1月1日施行）；
8.《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
9.《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497-2009）；
10.《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
11.《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 338-2007）；
12.《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2010年5月1日施行）；
13.《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号）；
14.《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55号）；
15.《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要求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19〕735号）；
16.《甘肃省自然保护区条例》（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17.《甘肃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建设规范暨备案管理办法》（甘政办发〔2007〕111号）；
18.《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批复》（甘政函〔2009〕15号）；
19.《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合水县和正合水县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调整划分的批复》（甘政函〔2015〕95号）；
20.其他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
四、划定范围
按照有关要求，我县共划定禁养区范围858.188平方公里，约占县域国土面积的29.17%，其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374.888平方公里，自然保护区禁养区483.3平方公里，县城建成区禁养区、各乡镇建成区、居民集中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以及其他需特殊保护的区域也同时落实禁养要求，各类型禁养区范围如有重叠、交错，以最大范围为准。

（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范围。按照划定要求，饮用水水源保护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养殖场，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畜禽粪便、养殖废水、沼渣、沼液等经无害化处理用作肥料还田，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不造成环境污染的，不属于排放污染物。截至目前，全县共划定调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8处，其中：县城3处，乡镇5处。一级保护区总面积为5.206平方公里，二级保护区总面积369.682平方公里，合计374.888平方公里（具体详见下表）。

合水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表

                                                                                                 单位：平方公里

	序号
	位置
	水源保护区名称
	水源地类型
	一级保护区范围
	一级保护区面积
	二级保护区范围
	二级保护区面积
	禁养区面积
	备注（批复文号）

	1
	太莪乡
	太莪水源地
	地下水型
	一级保护区半径70m。
	0.0154
	自取水井口向南300m、沿庙山沟分水岭，经前梁组南头、太莪塬东、太莪塬北、太莪塬西、安畔路口一线闭。
	1.998
	2.0134
	庆政函〔2014〕23号

	2
	肖咀乡
	肖咀水源地
	地下水型
	一级保护区半径70m。
	0.0154
	自朱家堡、朱家堡北庙花、黎坬、黎坬南、杨庄子、赫家堡子一线为界。
	1.225
	1.2404
	庆政函〔2014〕23号

	3
	段家集乡
	段家集水源地水源地
	地下水型
	单井一级保护区半径70m。
	0.0462
	自胡同坬、段家堡子、塚子、李家峁、董家掌、X022公路一线为界。
	2.579
	2.625
	庆政函〔2014〕23号

	4
	蒿咀铺乡
	王家河水库饮用水水源地
	地表水（水库）型
	取水口（卧管输水洞)上游200m，下游200m（坝下原水池下游110m，沿岸纵深与河岸的水平距离为100m；右岸：以国道G309靠何侧道路红线为界限。
	0.78
	取水口下游200m以上，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之外山脊线以内整个集水面的所有陆域范围。
	64.83
	65.61
	庆政函〔2018〕4号

	5
	何家畔镇
	太乐沟饮用水水源地
	地表水型
	取水口（水泵取水口）上游100m，溢流堰下游100m，沿岸纵深与河岸的水平距离为100m。
	0.019
	重力式溢流堰上游一级保护区边界外与庆城县边界之间的太乐沟河道水域。
	0.61
	0.629
	庆政函〔2018〕4号

	6
	固城乡
	徐阳沟饮用水源地
	地表水型
	徐阳沟饮用水取水口至上游2公里、下游100m和两岸各100m的水域和陆域。
	1.61
	除一级保护区外的整个集水区域
	50.55
	52.16
	甘政函〔2010〕100号

	7
	固城乡
	新村水库饮用水水源地
	地表水型
	新村水库饮用水取水口至上游2公里、下游600m和两岸各150m的水域和陆域。
	1.53
	除一级保护区以外的整个集水水域。
	165.95
	167.48
	甘政函〔2010〕100号

	8
	固城乡
	香水水库饮用水水源地
	地表水型
	香水水库饮用水取水口至上游2公里、下游100m和两岸各100m的水域和陆域。
	1.19
	除一级保护区以外的整个集水水域。
	81.94
	83.13
	甘政函〔2010〕100号

	合  计
	
	
	
	5.206
	
	369.682
	374.888
	


合水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区划图及坐标[image: image10.jpg]



	太莪水源地保护区基本信息表

	水源地
	保护区控制拐点坐标
	界址位置

	
	控制点
	东径
	北纬
	

	太莪水源地
	1
	108°11′49.7″
	35°53′48.3″
	取水口下300m

	
	2
	108°12′15.5″
	35°54′17.7″
	前梁南

	
	3
	108°11′57.6″
	35°54′43.4″
	太莪塬东

	
	4
	108°11′29.9″
	35°54′43.4″
	太莪桐庄组

	
	5
	108°11′10.1″
	35°54′14.2″
	太莪塬西

	
	6
	108°11′20.0″
	35°53′59.6″
	安畔路口


	[image: image2.jpg]1 H 2 45 b 2CUHE R 7K P8 Hb AR B0 X ]
i 7 L T RS

G f[r7 ) @ wos
f' % | @ myx
: I %es 23 VAN VID AR I\ N\ IS BT
LB » WA Y7 o siu 1 gEZe
D\ % J N - '5 3 e e 5
| T % e |2 P R i SRS
‘}._‘7 e X’L::kvfﬁfﬂ;’;{\/"’ /X% v {ﬁil % om 500 1000

= 2y 4

35°]

01’ 108°| 05]




肖咀乡水源地保护区区基本信息表

	水源地
	保护区控制拐点坐标
	界址位置

	
	控制点
	东径
	北纬
	

	肖咀水源地
	1
	108°04′09.0″
	35°41′42.8″
	朱家堡

	
	2
	108°04′03.0″
	35°41′55.7″
	朱家堡北

	
	3
	108°03′29.0″
	35°42′20.3″
	庙花

	
	4
	108°03′11.0″
	35°41′42.8″
	黎坬

	
	5
	108°03′21.2″
	35°41′33.0″
	黎坬南

	
	6
	108°03′44.0″
	35°41′24.9″
	杨庄子

	
	7
	108°03′48.0″
	35°41′15.2″
	赫家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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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家集水源地保护区基本信息表

	水源地
	保护区控制拐点坐标
	界址位置

	　
	控制点
	东径
	北纬
	

	段家集水源地
	1
	108°08′34.9″
	35°43′21.3″
	胡同坬

	
	2
	108°08′07.1″
	35°43′37.5″
	段家堡子

	
	3
	108°07′41.4″
	35°43′34.3″
	塚字

	
	4
	108°07′33.5″
	35°43′08.4″
	李家峁

	
	5
	108°07′59.2″
	35°42′47.3″
	丁家咀

	
	6
	108°08′32.9″
	35°42′35.9″
	董家掌

	
	7
	108°08′46.7″
	35°43′00.2″
	X022公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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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乐沟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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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阳沟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基本信息表

	水源地
	徐阳沟水源地保护区控制拐点坐标

	　
	控制点
	东径
	北纬

	徐阳沟水源地
	1
	108°15′0″
	35°51′0″

	
	2
	108°15′0″
	35°47′0″

	
	3
	108°24′0″
	35°47′0″

	
	4
	108°24′0″
	3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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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基本信息表

	水源地
	新村徐阳沟水源地保护区控制拐点坐标

	　
	控制点
	东径
	北纬

	徐阳沟水源地
	1
	108°15′0″
	35°57′0″

	
	2
	108°15′0″
	35°48′0″

	
	3
	108°32′0″
	35°48′0″

	
	4
	108°32′0″
	3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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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水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基本信息表

	水源地
	香水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控制拐点坐标

	　
	控制点
	东径
	北纬

	香水饮用水源地
	1
	108°15′0″
	36°0′0″

	
	2
	108°15′0″
	35°54′0″

	
	3
	108°27′0″
	35°54′0″

	
	4
	108°27′0″
	36°0′0″


（二）自然保护区禁养区范围。按照划定要求，国家和地方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范围内禁止建设养殖场。我县林区部分区域为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自然保护区禁养区总面积为483.3平方公里（具体详见下表）。

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合水县区域核心区及缓冲区面积统计表
                                              单位：平方公里
	林场名称
	位置
	保护区面积
	合计
	批复
	坐标范围
	备注

	
	
	核心区
	缓冲区
	
	
	东经
	北纬
	

	合水县林业总场
	合水县
	291.3
	192
	483.3
	甘政函〔2009〕15号
	107°59′-108°43′
	35°18′-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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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子午岭自然保护区合水区域分布图

（三）风景名胜区禁养区范围。依据2016年11月，甘肃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编制的《甘肃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分概要》有关说明，我省现有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82个，我县暂无风景名胜区。

（四）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禁养区范围。目前，县城建成区、各乡镇建成区、居民集中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区域也同时落实禁养要求。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特殊保护的其他区域禁养区范围。各乡镇及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遵守执行。

五、工作要求

（一）在禁养区，严禁新建、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禁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污染物排放要符合《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的要求，并限期实现关停、转产或搬迁。
（二）各乡镇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方案，结合本辖区发展规划，把好畜禽规模养殖户发展关口，实现畜禽养殖业健康发展，严禁“先污染，后治理”现象出现。
（三）新、扩、改建的畜禽养殖场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污染防治及畜禽排泄物综合利用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确保畜禽粪便、废水综合利用、粪污处理和无害化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四）县发展改革、生态环境、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在规划、立项、审批畜禽养殖项目时，应根据本方案要求严格审批程序；县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新建、扩建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的督导管理，切实推进全县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六、保障措施 
（一）严格责任落实。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方案是保护和改善我县农村生态环境，保证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依据。县政府成立以政府副县长任组长，庆阳市生态环境局合水分局局长任副组长，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发展改革、水务、住建等职能部门及各乡镇政府负责人为成员的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指导、协调全县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工作，对全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实行统一规划，监督实施。各乡镇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开展畜禽养殖场排查活动，摸清底数，掌握情况，制定具体工作措施，循序渐进推进工作落实，切实抓好畜禽养殖禁养工作。
（二）强化技术指导。生态环境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农村环境管理，严格控制新污染源的产生。农业农村、能源部门要切实搞好农村能源工程与养殖户治污工程相结合，积极做好批准的新、扩、改建规模养殖场沼气工程的技术指导和设施规划工作。
（三）强化联合执法。以属地管理为原则，由各乡镇负责组织、协调生态环境、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和水利等部门开展畜禽养殖业污染整治联合执法。坚决查处和打击各种养殖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确保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规划的实施。

（四）抓好宣传引导。各乡镇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活动。要大力宣传《环保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营造强大的保护环境，美化环境的舆论氛围。对违法建设、治污设施不到位，造成严重水质污染的规模养殖场给予新闻公开曝光；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达标排放、零排放、生态养殖典型给予新闻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让群众理解支持划分工作，并积极主动参与。

七、其他事项

（一）国家、省颁发的法律法规规章对畜禽养殖禁养区有新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二）在禁养区周边建设养殖场（养殖小区）的应严格按照《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和《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要求，合理选址、规范建设。

（三）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合水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前后结果对比表

2.合水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统计表

      3.合水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汇总表

      4.合水县规范畜禽养殖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附件1

合水县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前后结果对比表
	序号
	变更前
	变更内容
	变更后
	备注

	1
	全县生态环境功能区划中的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的核心区及缓冲区、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包括备用水源）、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森林公园、文物和历史遗迹保护区等地及周边1000米范围内。
	我县无旅游度假区、风景名胜区，去掉森林公园、文物和历史遗迹保护区，去掉各区域周边1000米范围内
	全县生态环境功能区划中的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的核心区及缓冲区、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包括备用水源）等人口集中区域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禁止养殖区域。
	

	2
	各类学校、医院等文教卫生单位及周边1000米范围内。
	去掉各区域周边1000米范围
	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为禁养区
	

	3
	各类园区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及周边500米范围内。
	不划定
	未划定为禁养区
	

	4
	县城规划区，建制乡（镇）、农村小集镇、农民集居点规划区及其他畜禽养殖场周边1000米范围内。
	去掉各区域及其他畜禽养殖场周边1000米范围内
	城镇建成区、居民集中区、乡（镇）政府所在地等人口集中区
	

	5
	县境内马莲河、葫芦河、固城河、苗村河、县川河等河流河道两侧各1000米范围内。
	不划定
	不划定
	

	6
	屠宰厂、畜产品加工厂、畜禽交易市场、垃圾和污水处理场所及周边3000米范围内
	不划定
	不划定
	

	7
	县境内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及县道两侧各1000米范围内
	不划定
	不划定
	


附件2
合水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统计表
	序号
	禁养区

名称
	划定

依据
	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要求（是/否）
	禁养区范围1
	禁养区面积（平方公里）
	所禁止的养殖

规模标准2
	涉及关闭搬迁场户总数
	涉及关闭搬迁场户总产能3
	低于省级政府确定规模养殖标准的关闭搬迁场户数
	低于省级政府确定规模养殖标准的关闭搬迁场户产能3
	新建场户数（含异地

重建）
	新建场户产能3（含异地重建）
	是否需依法调整（是/否）
	拟依法调整的禁养区情况
	调整后的情况
	备注4

	
	
	
	
	
	
	
	
	
	
	
	
	
	
	
	
	

	
	
	
	
	
	
	
	所有畜禽品种场户数（个）
	其中生猪场户数（个）
	所有畜禽品种产能3（万头）
	其中生猪存栏量（万头）
	所有畜禽品种场户数（个）
	其中生猪场户数（个）
	所有畜禽品种产能3（万头）
	其中生猪存栏量（万头）
	所有畜禽品种场户数（个）
	其中生猪场户数（个）
	所有畜禽品种产能3（万头）
	其中生猪存栏量（万头）
	
	拟调整禁养区范围
	拟调整禁养区面积（平方公里）
	涉及关闭搬迁畜禽养殖场户数（个）
	其中关闭搬迁生猪场户数（个）
	涉及关闭搬迁畜禽养殖场户产能3（万头）
	其中关闭搬迁生猪存栏量（万头）
	禁养区范围
	禁养区面积（平方公里）
	

	1
	太莪水源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五章
	是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

二级

保护区
	2.013
	根据《甘肃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建设规范暨备案管理办法》甘政办发〔2007〕111号文件规定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执行。
	0
	0
	0
	0
	0
	0
	0
	0
	
	
	
	
	否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

二级保护区
	2.013
	

	2
	肖咀水源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五章
	是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

二级

保护区
	1.24
	根据《甘肃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建设规范暨备案管理办法》甘政办发〔2007〕111号文件规定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执行。         
	0
	0
	0
	0
	0
	0
	0
	0
	
	
	
	
	否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

二级保护区
	1.24
	

	3
	段家集水源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五章
	是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

二级

保护区
	2.625
	根据《甘肃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建设规范暨备案管理办法》甘政办发〔2007〕112号文件规定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执行。         
	0
	0
	0
	0
	0
	0
	0
	0
	
	
	
	
	否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

二级

保护区
	2.625
	

	4
	徐阳沟饮用水源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五章
	是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

二级

保护区
	52.16
	根据《甘肃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建设规范暨备案管理办法》甘政办发〔2007〕111号文件规定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执行。         
	0
	0
	0
	0
	0
	0
	0
	0
	
	
	
	
	否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

二级保护区
	52.16
	

	5
	新村水库饮用水源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五章
	是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

二级

保护区
	167.48
	根据《甘肃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建设规范暨备案管理办法》甘政办发〔2007〕111号文件规定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执行。         
	0
	0
	0
	0
	0
	0
	0
	0
	
	
	
	
	否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

二级保护区
	167.48
	

	6
	香水水库饮用水源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五章
	是
	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和二级

保护区
	83.13
	根据《甘肃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建设规范暨备案管理办法》甘政办发〔2007〕111号文件规定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执行。         
	0
	0
	0
	0
	0
	0
	0
	0
	
	
	
	
	否
	
	
	
	
	
	
	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和二级

保护区
	83.13
	

	7
	王家河水库饮用水水源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五章
	是
	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和二级

保护区
	65.5
	根据《甘肃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建设规范暨备案管理办法》甘政办发〔2007〕111号文件规定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执行。         
	0
	0
	０
	0
	0
	0
	0
	0
	
	
	
	
	否
	
	
	
	
	
	
	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和二级

保护区
	65.5
	

	8
	太乐沟饮用水水源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五章
	是
	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和二级

保护区
	0.629
	根据《甘肃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建设规范暨备案管理办法》甘政办发〔2007〕111号文件规定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执行。         
	0
	0
	0
	0
	0
	0
	0
	0
	
	
	
	
	否
	
	
	
	
	
	
	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和二级

保护区
	0.629
	

	9
	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是
	子午岭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
	483.3
	根据《甘肃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建设规范暨备案管理办法》甘政办发〔2007〕111号文件规定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执行。         
	0
	0
	0
	0
	0
	0
	0
	0
	
	
	
	
	否
	
	
	
	
	
	
	子午岭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
	483.3
	


附件3

合水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汇总表

	序号
	县（市、区）

名称
	已划定禁养区数（个）
	禁养区

面积（平方公里）
	涉及关闭搬迁场户数1
	涉及关闭搬迁场户产能1、2
	新建场户数（含异地重建）
	新建场户产能2（含异地重建）
	拟依法调整的禁养区情况
	调整后的情况
	各年度畜禽养殖情况

	
	
	
	
	
	
	
	
	
	
	

	
	
	
	
	所有畜禽品种场户数（个）1
	其中生猪场户数（个）1
	所有畜禽品种产能1、2（万头）
	其中生猪存栏量（万头）
	所有畜禽品种场户数（个）
	其中生猪场户数（个）
	所有畜禽品种产能2（万头）
	其中生猪存栏量（万头）
	拟调整的禁养区数量
	拟调整面积（平方公里）
	涉及场户数（个）
	其中生猪场户数（个）
	涉及场户产能2（万头）
	其中生猪存栏量（万头）
	禁养区数量（个）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2015年全县畜禽养殖产能3
	2015年全县生猪存栏量
	2016年全县畜禽养殖产能3
	2016年全县生猪存栏量
	2017年全县畜禽养殖产能3
	2017年全县生猪存栏量
	2018年全县畜禽养殖产能3
	2018年全县生猪存栏量
	2019
年上半年全县畜禽养殖产能3
	2019年上半年全县生猪存栏量

	
	
	
	
	
	
	
	
	
	
	
	
	
	
	
	
	
	
	
	
	
	
	
	
	
	
	
	
	
	

	
	
	
	
	
	
	
	
	
	
	
	
	
	
	
	
	
	
	
	
	
	
	
	
	
	
	
	
	
	

	1
	合

水

县
	9
	858.18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9
	858.188
	43.2
	3.23
	42.6
	3.19
	40.8
	3.05
	46.9
	3.51
	38.14
	2.85


填表说明：

1.包括低于省级政府确定的规模养殖标准的场户数量和产能。


2.产能数据为存栏量，不同畜禽品种存栏量均需折算为生猪存栏量，折算系数为：30只蛋鸡=1头猪，60只肉鸡=1头猪，1头奶牛=10头猪，1头肉牛=5头猪。


3.备注指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附件4

合水县规范畜禽养殖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燕克斌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董新平         庆阳市生态环境局合水分局局长

成  员: 严  浩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张海龙         县财政局局长

丑公峰         县发改局局长

杜海坤         县水务局局长

王德海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张彦斌         县住建局局长
杨一波         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长

张友岩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杨锐龙         县交通局局长

黄  河         县城管局局长

呼保仁         县水保局局长

丑  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贾富成         西华池镇镇长

武海江         板桥镇镇长

刘  坚         太白镇镇长

高永发         何家畔镇镇长

刘继恩         老城镇镇长

刘永龙         吉岘镇镇长

张亚鹏         肖咀镇镇长

杨  超         固城镇镇长

陈维瑞         店子乡乡长

梁希亮         太莪乡乡长

罗  婕         段家集乡乡长

齐兴俭         蒿咀铺乡乡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庆阳市生态环境局合水分局，董新平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全县规范畜禽养殖场禁养区划分的组织协调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汇报组长同意后，由接替工作的同志替补，不另行文。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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